附件

福州市商务局关于开展福州市“有奖发票”活动的通告
（征求意见稿）

为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鼓励纳税人自觉依法使用发票、消费者依法取得发票，从2026年X月X日起，在福州市范围内开展“有奖发票”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活动时间与范围

活动时间：为2026年X月X日至2026年7月31日（具体开始日期根据工作安排确定，奖金用完活动即止）。

参与范围：个人消费者（自然人）通过实际消费后取得的真实有效全面数字化电子发票（普通发票），不含税务机关代开的发票、票面有“收购”字样的普通发票、非正常户、注销户开具的普通发票、后期被“红冲”的发票、税控系统开具的发票、不征税发票、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开具的发票，企业和单位发票不参与。
二、活动参与规则

（一）个人消费者取得上述发票后，通过特定活动平台小程序入口，上传清晰发票照片并确认 OCR 识别的票面内容（包含发票号码、金额、开票时间、购方姓名等），系统核验成功便可参与“有奖发票”抽奖活动。

（二）活动期间，每人每日最多可上传3张发票参与抽奖，活动期间每人参与活动发票数量累计不超过180张，其中取得同一纳税人开具的发票不超过90张。

（三）抽奖发票开具时间须符合活动时间范围。抽奖发票抬头必须为个人消费者真实姓名或真实姓名（个人），不得包含其他字符。发票开具方须为福州市范围内注册登记的经营主体且属于零售、餐饮、住宿、文化艺术、娱乐、旅游、体育、居民服务业等八个行业。

三、奖金设置及开奖方式

  （一）即开即奖
1.奖金设置为5档，分别为100元、80元、50元、30元、10元，奖项数量视资金规模以及活动开展进度、各奖项消耗情况进行灵活调整。

2.采用“即开即奖”方式。消费者上传发票验证通过后，即时参与抽奖，结果实时反馈。需注意，由于新开具发票信息同步发票核验库需要一定时间，建议发票开票成功后一小时后再上传活动页面进行核验。

（二）定期开奖

1.奖金设置为3档，分别为800元、500元、300元，奖项数量视资金规模以及活动开展进度、各奖项消耗情况进行灵活调整。

2.针对消费者在即开即奖活动中上传的符合活动条件的未中奖发票，由公证机构按月进行再次摇奖。中奖资金由服务平台在摇奖结束后10个工作日内以电子红包形式发放至中奖者在该平台的实名账户中。
四、奖金形式及使用规则

中奖奖金以服务平台提供的电子红包形式即时发放至中奖者在该平台的实名账户中；使用红包进行消费无限制。

五、其他要求

（一）消费者对已中奖的发票申请红冲时，必须根据平台提示退回相应中奖红包；规定时间内拒不退回中奖红包的用户将被取消参与此项活动的资格，并将依法追究责任，实施信用惩戒。

（二）对与不法分子勾结批量开具发票后批量红冲骗补的经营主体，将开展税务稽查，追缴非法所得、予以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对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及活动规则的行为（包括但不限于虚开发票、拆分开票、先使用奖金红包后红冲、盗用或冒用他人信息参与活动或其它作弊违规行为等），一经发现取消参与者（包括经营主体及个人用户）活动参与资格，追回奖励，并保留依法追究相关法律责任的权利。

（四）对未按规定向消费者开具发票（拒开发票）的，消费者可通过12366电话举报，税务机关及时受理、处理举报、投诉案件，对查实的发票违法行为，将依法予以处理。
六、本活动相关规则可视实际开展情况适当调整，如有变更另行通知。
七、本次活动由市商务局会同市财政局、国家税务总局福州市税务局负责解释。

特此通告。
活动咨询电话：0591-83296016
福州市商务局

2026年2月4日
